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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双欣环

保”、“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5

〕

2478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

荐人”、“主承销商”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双欣环保”，股票代

码为“

001369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

简称 “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6.8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8,700.0000

万股，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8,610.0000

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30.00%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954.6567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27.72%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655.3433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14,718.3433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70.95%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027.000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9.05%

。

根据《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562.11829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

（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

倍，即

8,298.15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6,420.1933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

30.95%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325.1500

万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69.05%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427324473%

， 有效申购倍

数为

2,340.14212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

T+

2

日）结束。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

情况， 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双欣环保

1

号资管计划和双欣

环保

2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合计为

1,852.4671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45%

。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6,102.1896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21.26%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954.6567

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27.72%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

655.3433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2025

年

12

月

16

日（

T-3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北京京国盛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554,744 85,999,996.40 12

2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2,554,744 85,999,996.40 12

3

天津京东方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14,598,540 99,999,999.00 12

4

瓴汇（广州）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7,299,270 49,999,999.50 12

5

内蒙古财信睿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1,459,854 9,999,999.90 12

6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

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

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者其下属企业

12,554,744 85,999,996.40 12

7

双欣环保

1

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5,455,474 105,869,996.90 12

8

双欣环保

2

号资管计划

3,069,197 21,023,999.45 12

合计

79,546,567 544,893,983.95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142,670,676

2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977,294,130.60

3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580,824

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3,978,644.4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64,191,798

2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439,713,816.30

3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10,135

4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69,424.75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石义民 石义民

8,873 60,780.05

2

陈作涛 陈作涛

1,262 8,644.70

合计

10,135 69,424.75

二、 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

90%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10%

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64,191,798

股， 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6,423,030

股，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10.01%

；网下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10,135

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其中

1,015

股的限售期为

6

个月， 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10.01%

。 本次网下发行共有

6,424,045

股的限售期为

6

个月，占

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2.24%

。

三、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90,959

股，包

销金额为

4,048,069.15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总发行数量的

比例为

0.21%

。

2025

年

12

月

25

日（

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

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

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 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16,612.45

万元，其中：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13,671.22

万元；

2

、审计及验资费：

1,509.43

万元；

3

、律师费：

754.72

万元；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78.30

万元；

5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98.78

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发行手

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

资金净额，税率为

0.025%

。

五、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9620585

发行人：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5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誉帆科

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２４９

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券”）担任本

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万联证券以下合称“联席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誉帆科技”，股票代码为

“

００１３９６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综合有效

认购倍数、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

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２９

元

／

股，发行数量

为

２

，

６７３．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３４．６０００

万股，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具有长期投

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７６．９４０３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６２％

；其他战略投资者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２４．３１５７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８．３９％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３３．３４４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１６．３９４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２．３５％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５．３５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７．６５％

。

根据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１２

，

５４１．５６９８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９０８．７０００

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５０７．６９４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２２．３５％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４．０５００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７．６５％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４４４２９０１％

，申购倍数

为

６

，

０８１．１３８１５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联席主承销商已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１

中信证券资管誉帆科技员工参与主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７６９

，

４０３ ３９

，

４３９

，

９９２．８７ １２

２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６７２

，

９４７ １４

，

９９９

，

９８８．６３ １２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银

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１

，

５７０

，

２１０ ３４

，

９９９

，

９８０．９０ １２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７

，

５５３

，

００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９１

，

２５６

，

４８１．４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７

，

４９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９５０

，

２６３．５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

，

０７６

，

９４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１３

，

１６４

，

９９２．６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５１０

，

２９６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５％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

１．９１％

。

三、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本次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８７

，

４９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９５０

，

２６３．５５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

量的比例约为

０．３２７３％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将包

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

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万元，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４

，

７６６．４９

审计和验资费用

１

，

６１８．００

律师费用

１

，

０５４．１２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８５．８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１９．０２

合计

８

，

０４３．４９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包含本

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合计

数和分项数的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１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１５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１６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

ｐｒｏｊｅｃｔ＿ｙｆｋｊ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２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０－８５８０６０４３

、

０２０－８５８０６０４４

发行人：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513

、

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

2025-08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4日召开了公司2024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4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了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A股股份，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

本。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45.00元/股（含），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期限为自

2024年12月24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截至2025年12月23日，公司本次回购期限已届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了公司A股股份共计16,193,25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9%， 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41.99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33.21元/股，已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00,217,787.75元（不含交易费

用）。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及实际执行情况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回购股份注销申请， 并在注销完成后及时办理相关变更登记

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A股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2024年12月25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A股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

1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部分A股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81）。

回购期间，公司按照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在回购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每增加1%的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5年12月23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实际回购的时间区间为2024年12月25日至

2025年11月7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了公司A股股份共计16,193,2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79%，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41.99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33.21元/股，已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600,217,787.75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回购价格、回购股份数量、回购实施期限等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实际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已达到本次回购方案中的资金总额下限，且未

超过资金总额上限，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规定的回购价格上限， 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

购，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回购实施完成

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自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五、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累积回购A股股份数量为16,193,259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按

照目前公司股本结构计算，预计回购注销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注销完成前 注销完成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0,147,005 2.23% 20,147,005 2.2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83,953,425 97.77% 867,760,166 97.73%

1、人民币普通股 584,146,308 64.61% 567,953,049 63.97%

2、境外上市外资股 299,807,117 33.16% 299,807,117 33.77%

三、股份总数 904,100,430 100.00% 887,907,171 100.00%

注：具体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六、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

条、第十八条中关于敏感期、交易时间及价格的要求。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注销之前，本次已回购股份存

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公司将尽快办理回购股份注销的相关手续，待该部分股份注销

完成后，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履行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决策程序，及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及备案手续等相关事宜。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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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莱康奇塔单抗注射液上市许可

申请获受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受

理通知书》（受理号：CXSS2500144），丽珠单抗与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莱

康奇塔单抗注射液” 的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莱康奇塔单抗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60mg（1.6mL）/瓶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申请人：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本品用于适合接受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

受理通知书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

理。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银屑病是一种由遗传、免疫和环境因素共同诱发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全球患者群体约1亿。 莱康奇

塔单抗注射液（以下简称“本品” ）作为国产首个、全球范围内进度第二的自研创新IL-17A/F双靶点抑

制剂，可通过同步阻断IL-17A与IL-17F促炎因子发挥作用。 2025年7月，本品在中重度斑块型银屑病患

者中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双盲、阳性对照（司库奇尤单抗）的临床试验达到主要疗效终点和次要疗效终

点。 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司库奇尤单抗，本品在给药后第12周PASI� 100应答率、第4周PASI�

75应答率及第52周PASI� 100应答率均更优，体现其起效快、短期疗效优异、长期持久、给药频次少的特

征。 本品安全性方面表现良好，常见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对照组各类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当。 有关本品临床

试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7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组抗人

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Ⅲ期临床试验达到主要研究终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0）。

本品由丽珠单抗与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莱康奇塔单抗注射液累计直接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20,403万元。

三、药品的市场情况

根据国家药监局及药品审评中心网站数据库显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针对 IL-17A/F�双靶点，国

内尚无银屑病适应症的产品获批上市；针对IL-17A及IL-17RA单靶点，国内共有3个进口产品、2个国产

产品获批上市。

根据IQVIA抽样统计估测数据，2024年度IL-17A及IL-17RA单靶点药物国内终端销售金额为人

民币28.33亿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莱康奇塔单抗注射液的注册上市许可申请在获国家药监

局受理后将进入国家药品审评中心进行审评审批，完成时间及审批结果均具有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根据

注册申请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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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30 － 2025/12/31 2025/12/3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11月18日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568,770,80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的股数6,318,435股，即562,452,37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56,245,237.00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处理依据及计算公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

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 ÷总股本 =

(562,452,370股×0.10元/股)÷568,770,805股≈0.10元/股；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0）÷（1+0）=（前收盘价格-0.1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30 － 2025/12/31 2025/12/3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财政厅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0元人民币。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

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人民币。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人民币。

（4）对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不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每股0.10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1380909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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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2.52元/股（含本数）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2.42元/股（含本数）

● 股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以及2025年4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

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约为1亿元-1.43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00元/股，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

3月20日、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酒家：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和《广州酒家：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7）。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自2025年5月27日起，公司回购股份价

格由不超过人民币23.0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2.52元/股（含本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酒家：关于2024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股

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股份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酒家：关

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2月31日，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酒家：2025年前三

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根据《回购报告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

息事项，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

限。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具体情况

因公司实施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12月31日起，由不超过人

民币22.52元/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2.42元/股（含本数）。 具体调整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

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562,452,370股×

0.10元/股)÷568,770,805股≈0.10元/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

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2.52-0.10）÷（1+0）≈22.42元/股（含本数）。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金额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43亿元（含

本数）。 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计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46万股至638万股，约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0.78%至1.12%。 具体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

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后续公司将在回购期

限内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有序推进本次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